磴口县2015—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
根据《内蒙古2015—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　　贯彻巴彦淖尔市“1359”发展思路和县委县政府主要工作精神，坚持服务现代农牧业建设，推进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坚持服务农牧业生产经营者，提高农牧业生产力水平；坚持发展大农机思想，突出补贴重点机械产品，加快推进农牧业主要作物、主要环节生产全程机械化，促进农机制造业提高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带动农机营销、维修、作业服务发展壮大，推进农机服务产业化，促进农村牧区经济繁荣；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便民便企；坚持廉洁履行职责，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和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制度和监督措施，确保政策安全、人员安全，确保农牧业生产经营者和农机企业合法权益。 
　　二、资金使用 
　　（一）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和自治区财政补贴资金下拨到我县后，由县农机部门通过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操作实施，确保专项资金按时足额补贴到用户。 
　　（二）补贴对象。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磴口县境内直接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补贴资金紧缺时，应优先保证农牧民补贴。牧机补贴对象为磴口县境内的牧民、牧民专业合作社；补贴对象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 
　　（三）补贴台数。一户补贴对象年度内享受补贴购机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台套，即1台拖拉机或1台自走式机械配带3台作业机具。其中补贴的电动卷帘机、微耕机数量分别不超过3台和1台；补贴的指针式喷灌机械数量不超过2套（每套以中心支轴或机车〔头〕为一个计数单元，每套补贴总额不超过5万元，中心支轴或机车〔头〕不得单独补贴）；一个生鲜乳收购站年度内享受补贴的挤奶机械数量不超过1套（3台，即1台大型挤奶机、1个冷藏罐、1个贮奶罐）。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补贴购买机具的台数可适度放宽。 
　　三、补贴机具 
　　（一）机具种类。购置补贴机具必须是我国境内生产并获得部级或省级有效推广鉴定证书的产品，补贴产品有效期限以年度为单位；自治区财政资金单独补贴的畜牧业机械可以扩大到自治区选型产品范围。种类包括动力机械、耕整机械、种植施肥机械、收获机械等，具体品目见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其中装载机、太阳能设备等仅限自治区财政资金对牧区牧民补贴。牧民补贴资金在规定范围使用有富余的，可对牧民节水灌溉设备累加补贴，不得用于其他。补贴机具产品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 
　　（二）补贴重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向重点农牧业生产地区、关键技术领域、薄弱作业环节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具体机型：农区主要是大型拖拉机、四行以上玉米收获机等，引进推广脱粒型玉米联收机、重点装备牲畜棚圈内机械设备，包括饲料混合搅拌输送、剪羊毛、棚圈清理、提水等机械设备，兼顾大型青贮收获机和技术先进的割草机、捆草机等草地机械。 
　　（三）补贴标准。按照农业部分类分档、定额补贴规定，凡在我县范围内享受补贴的农机产品，均实行同一种类、同一档次产品统一定额补贴，具体详见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一般机具单机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贴不超过3万元；挤奶机械、烘干机械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2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5万元；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25万元。牧民购买畜牧业机械在中央财政定额补贴基础上，自治区财政资金累加补贴20%；免耕播种机、深松整地机械类累加补贴10%；自治区财政资金单独补贴的，原则上按不超过上年平均销售价30%，实行定额补贴。 
　　四、经销企业 
　　2015年起，自治区不再设置特定的农机购置补贴专项供货企业。凡在自治区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获得生产企业授权经销其补贴产品的经销企业，均可作为补贴产品经销商；自治区内农机生产企业和区内外奶业设备生产企业可不通过经销商直接向购机者直销配货，并开具销售发票。县农机管理部门不得公布农机补贴产品生产经销企业名单。按照“谁确定、谁负责”原则，农机生产企业对所授权经销商负有管理、培训职责，重视经销商培育塑造，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严格规范操作、搞好售后服务；并对所授权经销商经营补贴产品的经销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五、工作程序 
　　为了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实际需要，本着精简程序、减少环节、操作便捷、运行高效的原则，2015年起我县实行“开放购机、持据申请、购补脱钩、简化办理”做法。具体流程： 
　　（一）开放购机。凡申请购置补贴的购机者，须向供货企业索取发票和所购机具基本信息单，供县农机管理部门核实。 
　　（二）持据申请。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开通后，凡在政策范围内我县的购机者均可申请农机购置补贴。购机者本人携带购机发票、机具基本信息单、身份证、户口本、惠农“一卡通”（银行卡），到县农机管理部门办理申请补贴事项。一般情况下，县农机管理部门按照购机者现场申请先后顺序受理登录，审核无误后签发指标确认书；指标确认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交购机者，一份存档，购机者本人在补贴指标确认书上签字、按手印；本人确有原因无法到场办理的，须书面委托他人办理。 
　　牧民申请购买畜牧业机械的，须同时提供自治区统一制发的草场承包经营证书原件；分户后共用草场证或草场证未发放到户的，须提供共用草场证原件及购机者所在苏木或嘎查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自治区级财政单独补贴的，购机者购机后持发票和机具基本信息单等材料到县农机管理部门申请补贴，县农机管理部门按规定格式进行汇总，并按补贴流程在软件系统外办理。 
　　购机者当年未获得补贴的，下年度依序优先补贴；国家及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变动、终止的，按变动终止情况执行。 
　　购机者和农机产销企业对其提交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申请材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县农机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合规性审核结果负责。 
　　（三）信息公开。县农机管理部门确定受益对象打印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后，补贴资金进入累进占用状态。购机补贴辅助管理系统首页每日自动公布一次补贴资金使用及结余信息，供农牧民申请补贴资金作参照。补贴对象的补贴信息，除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和“一卡通”（银行卡）账户等个人隐私信息外，应予公开。末台补贴，即结余资金不足补贴一台的，可低于规定补贴额标准单补一台；也可以对末台进行累加补贴，但总补贴比例不得超过50%，同时在软件辅助管理系统新录入一份申请，并在备注栏说明，一并予以公开。 
　　（四）结算兑付。县农机管理部门整理汇总补贴资金结算材料，原则上每月报送县财政部门一次。县财政部门自收到农机管理部门报账结算材料，每月一次将补贴资金拨付到补贴对象惠农“一卡通”（银行卡）账户。补贴给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资金，拨付到上述组织公共账户；未开设公共账户的合作社，经社员同意签字，材料报县农机管理部门备案后，可拨付到合作社法人或社员个人惠农“一卡通”账户。 
　　（五）年终总结。年终工作总结内容包括基本情况、采取措施、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等。农机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联合行文上报市农牧业局。上报年终工作总结同时提供下年度本地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需求计划；年终工作总结应包括自治区财政资金单独补贴明细。 
　　六、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了切实搞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农牧业、财政等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斯日古楞（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陈建来（政府办副主任） 
　　        赵军伟（财政局局长） 
　　张长路（农牧业局局长） 
　　成  员：李爱军（财政局副局长） 
　　        敖特根桑（农牧业局副局长） 
　　        魏曙光（农牧业机械服务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机服务站，办公室主任由魏曙光兼任，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农机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密切沟通配合，建立工作责任制，将任务和责任具体落实到岗位。县农机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要在县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补贴资金使用和重点推广机具种类等事宜，联合对补贴政策实施进行监管。 
　　财政部门要增加资金投入，加强资金监管，做好资金结算兑付工作，并保证必要的组织管理经费。 
　　（二）严守组织纪律。农机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要恪尽职守，认真履行职责。一是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实施程序管理。二是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办事，包括信息公开时限、审核结算时限、受理投诉办结时限等，保证政令畅通，保障服务对象权益。三是严格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树立底线思维意识，恪守职业操守，保持自省自律，尊重购机者自主选择权，公平公正确定补贴对象，形成清正廉明新常态。 
　　（三）做好政策宣传。县农机管理部门要依据自治区宣传提纲细化宣传工作，联系电视台、报社，开展集中广泛宣传，切实搞好一年一度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月活动（3月）。宣传月结束后要持续保持宣传常态，并在每年购机补贴工作正式启动前开展集中宣传，特别是政策微调变化后宣传好新特点、新做法。 
　　（四）加强监督管理。要高度重视补贴政策到位情况监督管理，对补贴额高、供需矛盾突出的机具重点核实，按照自治区统一印发核实登记表，做好登记备案工作。对购置实行牌证照管理的机具，其所有人要向县农机安全监理站办理牌证照。要依法开展补贴机具质量调查，督促企业做好售后服务等工作。要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窃取、倒卖、泄露补贴信息和电信诈骗等不法行为，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农机部门、财政部门要全面履行监管职责，以问题为导向，适时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强化监管，严惩违规行为，并及时公布。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投诉受理查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通过电话、网络、信函等有效形式受理投诉。对实名投诉举报的问题和线索，要做到凡报必查。县农机部门对投诉集中、“三包”服务不到位、采取不正当竞争、出厂编号及铭牌不规范、未按规定使用辅助管理系统、虚假宣传、降低配置、以次充好、骗补套补等投诉案件进行重点调查核实。对于违反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的生产和经销企业，县农机部门视调查情况可对违规企业采取约谈告诫、限期整改等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和进一步处理建议报自治区农机化局。 
　　农机生产和经销企业产品补贴资格或经销补贴产品的资格被暂停、取消，所引起的纠纷和经济损失由违规农机生产或经销企业自行承担。 
　　（五）落实公开行政。农机管理部门要建立完善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并确保有效运行。县农机部门重点公开实施方案、补贴额一览表、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资金规模和使用进度、补贴受益对象、违规行为惩处情况等。在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县农机管理部门要以公告形式将所有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及落实情况在县政府网站上公布；同时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六）严格资金管理。农机部门、财政部门要切实强化沟通协调，确保补贴资金准确到位；按规定使用补贴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快速准确结算兑付，保证资金使用效果。 

